
文件S/3673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以色列代表爲遞送關於蘇伊士運河問題之聲明事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原件：其丈）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曰） 

査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安全理事會決議〔第 

七四二次會議〕請敝國政府在有適當機會就理事會 

現在討論之問題提出口頭陳述以前先提出書面意 

見。 

茲依照此項邀請,奉上敝國政府對於自由逋航 

蘇伊士運河問題立場之聲明。 

"色列駐聯合闳常任代表 

(簽名）A b b a EBAN 

以色列政府對於自由通航蘇伊士 

連河問題之聲明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曰 

一. 硏究蘇伊士蓮河問題而不研究到以色列要, 

想行使其在這條國際水道的自由通航權利所得的經 

驗是不會準確或完全^。埃及主要地是對以色列屢 

次違犯一八八八年十月二+九日在君士坦丁堡所簽 

旨在永久保證自由利用蘇伊士通海運河公約以及一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2322〕。 

對於其他國家，當地政府之以獨斷行爲非法阻撓運 

河交逋，只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可能性。可是對以色 

列以及與以色列貿易的國家，這已是八，以來無可 

奈何的實際經驗。 ' 

二. 目前在安全理事會的辯論更顯出了以色列 

經驗的重要。'安全理事會理事在許多問題上意見非 

常不同，不過對於二個問題是完全一致的。+—位 

安全理事會理事個個都强調一八八八年公約有高於 

一切的效力。他們一致認爲根據該項公約所有國家 

的船貨在任何時候都有無條件在蘇伊士運河自由通 

過的權利。沒有一位理事承fîS這種權利有任何保留。 

事實上大多數的理事無論是在這一次辯論中或者是 

在最近其他場合都公開地否認埃及有對以色列船隻 

或者到以色列去的船隻行使任何限制的權利。 

三. 今天在全世界都注目於國際社會對蘇伊士 

蓮河權利的問題時，以色列認爲必須提請安全理事 

會注意下列事實： 

(a) 八年以來埃及已經在達背一八八八年公約 

的中心规定； 

(b) 現在埃及仍在違反一八八八年公約； 

Ce)現在始終遼沒有使埃及今後遵守一八八八 

年公約的有效配合措施； 

(d)埃及之拒絕履行其在蘇伊士蓮河自由通航 

問題上的國際義務已經安全理事會斷定而加以譴 

Mo惟埃及一再地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 

壹.埃及的封鎖行爲 

四. 討論埃及目前在蘇伊士蓮河的行爲，需要 

引兩段有關它的法律義務的話： 

五. 一八八八年公約
3
第一條稱： 

"蘇伊士通海蓮河不論戰時平時應對所有 

商船戰船無分船旗一律自由開放。 

"因此,締約各國同意.不論戰時平時均不 

以任何方式干涉運河之自由應用。 

"該運河永不受行使封鎖權之限制。" 

六.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討論了 

以色列的控訴以及埃及的答凝之後，曾請埃及： 

"•. •停丘對國際商船與貨物通過蘇伊士 

蓮河之限制，不論其駛往何處。停止對此項船 

隻作超出爲維持蓮河本身航蓮安全及遵守現行 

國際公約所必需之干涉"〔S/2322〕0 

七. 一九四八年五月，埃及不顧安全理事會閼 

於停火的決議，發動並維持了一種軍事干涉，對以 

色列實行一種全面封鎖，開始對所有ffi過蘇伊士蓮 

河的船隻進行臨撿與搜査。埃及政府曾訂出了一張 

很長的貨物犟，凡是運到以色列的都被認爲是應予 

» ？ 譯 本 請 參 閱 S i r Edward Hertslet, éd.,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oreign Powers,...London, Butterworths, 一八 
九 S年，第十 A卷，第三六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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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的"禁品"。其中包括船隻及其他各種重要物 

品，特別是石油。凡蓮輸這種物品或有蓮輸嫌疑的 

船隻都被扣留臨撿。有幾種貨物被搬下船'或沒收。 

到一九五o年二月六日更以正式命令使這一種辦法 

正式化。 

八. 一九五〇年九月，埃及下了一道命令擴大 

了這種限制。這道命令要所有的船長尤其是油船的 

船長保證他們的船'最後不會在任何以色列港口卸下 

任何貨物。另外還有一條現在還在實行的規定，就 

£要通過蘇伊士蓮河往南行的油船交驗航海日誌。 

凡是到過以色列港口的船隻就被列入黑名犟> 不得 

在埃及港口包括蘇伊士蓮河的兩頭停靠加油及修 

理。 

九. 這種武力干涉的威脅阻礙了本來要通過蘇 

伊士運河出入以色列的大量正常貿易。例如，每年 

幾百艘通過蓮河的油船'必須答應他們不靠以色列岸 

才准許通過。因此埃及的封鎖採取兩種型式：第一 

種，是埃及命令與規章所發生的一種阻礙的作用； 

第二，有時候在規章本身不足以停止所要走的航程 

的時侯，就直接對船隻加以干涉。 

A . 封鎖令 

一〇.埃及當局阻礙蘇伊士運河自由航行的基 

本規定是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的命令中，此項命 

令的河拉伯文本見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曰的埃及公 

報，第三+六號中。參閲〔S/3179〕。 

― . 第 一 條 謂 ： 

"以截留戰爭禁品爲目的之船舶檢査應以 

下列規定行之。" 

第三條規定： 

"對於任何企圃逃避檢査之船隻得隨時使 

用武力，必要時並得開火强迫其停船受檢。如 

檢査後發現該船並未载有禁品，應准其繼績航 

m " 
這一種語氣應該與一八八八年規定不論戰時卒時無 

分船旗都應該有自由通行權利的公約對照來看。 

一二.第四條說： 

"如某船船員以武力反抗檢査，該船卽因 

是項敵對行爲而喪失其中立性。如遇此類情形 

卽使撿査結果發現該船並朱载有禁品，亦得將 

船扣留，貨物沒收，‧‧" 

這條規定的薪氣和思想铯不能說與一八年公約 

中那種和平與天下爲公的崇高觀念相符合。 

一三. 第七條說： 

"• • •如有特別可資懷疑之消息與其他情 

報，不論一隻船之開船地點與目的地莨何，均 

得予職底檢査。" 

一四. 第+條規定"應視作戰爭禁品及沒收對 

象"的物品定義。其中包括"兵器、軍火、•••化學 

品、藥品、…各種燃料…飛機、船隻、飛機與船隻 

上所用之零件⋯汽車及拖車⋯現款、金錠、銀錠、 

可交易之證券及金屬、原料、木板與機器等。" 

一五. 第+—條規定下列貨物應被"認; i是供 

給敵人者。" 

" ( a )凡装載到敵人所控制的巴勒斯坦港 

口的船隻上所裝之貨物； 

"(b)凡裝載任何鄰近敵人所管港口的地 

中海港口去的船'隻上之貨物.； 

" ( f )如船主或收貨人與巴勒斯坦猶太民 

族主義者或政府有關或其貿易與猶太民族主義 

者控制的巴勒斯坦領土內之公司有密切關係或 

依賴此類公司者； 

" ( g )如寄貨人或收貨人名字在黑名單上 

是一個蓮禁品給猶太民族主義者的蓮輸者。" 

一六.如果把這些卑鄧的條文與一八八八年把 

蘇伊士蓮河供默出來根據大同與平等的高尙理想聽 

任各國船隻航行通過的超然規定互相比較，是很可 

以令人領略其中的不同的。不過埃及的這種立法， 

並不以一九五〇年的法令爲止。接着又有其他規定 

都是要把原來的限制變本加厲。 

—七.例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的對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法令的修正，把下面一段 

中所列的貨物列爲應受沒收的禁品： 

"食糧及所有其他可能在任何方面加强巴 

勒斯坦猶太民族主義者（原文）作戰能力之商 
U " 
口 FIO 

—八.各個使用蓮河的海權國家都對於這種獨 

斷的限制表示憤慨。大多數國家都竭力地在安全理 



事會或者直接對埃及政府提出抗議。沒有一個承認 

這些法令是合法的。可是這些法令到現在還在執行。 

要抵制這些法令，海權國家應該要有比現在所表現 

的更大的決心。赏我們看到埃及執行這些規定的嚴 

格情形就更其證明了這一點。 

B . 黑名犟 

—九.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的命令定出了一張 

船隻黑名單，這些船都是違背過埃及封鎖或有違犯 

埃及封鎖嫌疑的。所有在這個名軍上的船都不許自 

由使用蘇伊士運河。最近的這一張名單上共有一百 

〇四艘船,都是在」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間因 

根據一八八八年公約通過蘇伊士蓮河自由貿易而 

"犯罪的。"這些船的船籍計有英國、美國、瑞典、希 

臘、挪威、荷蘭、丹麥、巴拿馬、賴比瑞亞、瑞士、 

哥斯大黎加、及義大利等。因此，所有這些國家都 

被剝奪了它們在一八八八年公約下應有權利的一個 

重要部份。根據埃及法律、也就是蘇伊士蓮河埃及 

官員所必須永遠遵守的命令，&是這些所裝的貨物 

都"被認爲是預備資敵的"，應予沒收截留,其船隻 

不得利用通過蘇伊士蓮河所需的便利。因此現在這 

一張黑名單是埃及防Jh通過一個國際水道與以色列 

貿易的最嚴刻的阻遏力量。 

二〇.由於對海權國家行使這種不法規定的結 

果，八年之中大約有百分之九+在正常 'If況可以通 

過運河出入以色列的貿易被有效地阻礙了。 

C .對蓮河中船隻所施的懲罰措施 

二一. 儘管埃及有這些法令，有些船隻還是想 

行使其爲一八八八年公約所賦予的權利。 

Rimfrost號案 

二二. 一九五二年+月三H^—曰挪威船Rim-
frost 號裝了 一批肉從馬薩S通過蘇伊士蓮河到海 

法時被沒收了。經過國際艸壓力三個月以後貨物發 

還？但已壤得不能用了。' 

Parnon號案 

二三.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希臘船P a r n o n 
號裝了五百噸柏油與在以色列裝配的汽車若干輛在 

蓮河中被扣留，並受到要沒收貨物與船隻的威脅。 

經過有關各國的大力壓迫鸫算准予放行,可是這條 

船已經报失了十二天的時間。 

Rimfros t號船案 (2 ) 
二四. 一九五三年+—月四日挪威船Rinfrost 

號又在運河被扣，船上载往義大利的小艇兩隻被移 

去 0 

Franca M a r i a號案 
二五. 一九五三年+ 二月 +六日義大利船 

Franca Maria號裝载肉與皮革在從馬薩瓦到海法 

的途中被截留了，貨物沒收，最後總算讓這條船繼 

績前進。 

Triton號案 
二六.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二月挪威船Tri -

ton 號，装载衣服和機器脚踏車從墨爾缽經以色列 

到熱那亞，在蓮河中被截留，貨物沒收。 

Bat Gal im號案 

二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八日，以色列貨船 

Bat Galim號裝了九十三噸肉，四十二噸多夾板與 

三十噸皮革從厄里特利亞到海法，在運河中被扣留 

受到下列待遇：貨物沒收；誣指船員曾經在運河進 

口對埃及漁夫開槍而逮捕入獄。所稱漁夫的名字是 

揑造出來的。埃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駁斥埃及的 

故事指爲完全假造。可是這個時候Colonel Nasser 
政府的高銥官員已經把這件假造的事實大肆宣傳， 

甚至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宣布出來。由於安全理 

事會討論的影響，埃及政府把船員從監牢裡提出來 

從陸路把他們送到埃及與以色列的邊界，讓他們越 

界過來。那時埃及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保證歸還船 

隻與貨物。這個諾言並沒有實行，埃及政府把貨物 

支配掉了，同時又把沒收的船隻派到埃及海軍裡服 

務。 

二八. 埃及在B a t Galim號,這件事上所破壞 

的國際法與海上慣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它阻礙了 

航海的自由；在國際水道上以海盜的方式截留船隻； 

慯害行使自由通行權的船員的身體，捏造事實誣害 

過境水手；不合法的禁閉；在國際安全的最高法庭 

上做假證；以會員國的身份在安全理事會席上不屣 

行其所作的諾言。所有這些都是一個自認爲可以做 

全世界公認的海上權利的保管者的政府所做的。 

Fedala號案 

二九.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荷蘭船Feda la號 

從馬薩瓦到海法的路上被扣留。部份貨物沒收，船 

隻在不顧船長的意願下扣留了三天。 



Panagia ^ 案 
三〇.一九五六年五月二+五日希臘船P a n a -

gia 號從海法到埃拉特，通過蘇伊士運河時被扣。這 

條船裝有五百二+噸水泥。雖然船員中流行疾病,可 

是還是三個月不准上岸。用水的限制，非常苛刻。希 

臘船長M r . Koutales Costa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 

日在海法的談話中對於他和他的船員所受到的非人 

道的虐待有詳細的報導（S/3653)。 

D .埃及行爲槪述 

三一. 從這裡可以看出這幾條僅有的沒有被埃 

及封鎖規定的阻遏作用所嚇退還是走以色列路緣的 

船隻，其旗幟、貨物、船'主的權力以及水手都在镇 

土.國一念的決定下受到武力的壓迫。 

三二. 到現在埃及在自由通過蘇伊士蓮河的船 

隻上所沒收的貨物總値已經達到五百六十萬美元。 

三三. 八年以來，埃及政府從沒有承認過一八 

八八年君士 ±旦丁堡公約所訂的任何一種豁免權。 

三四. 以色列理應請安全理事會念一念埃及封 

鎖法的條文，調査一下經埃及警吿離開這條國際逋 

道的船隻的黑名單，想一想上面所列各艘和平船隻 

及其水手所受的苦難，然後再把這些與一九五六年 

+月八日埃及外交所說蓮河"對任何人的^國籍的 

商船並無分別、例外或優待永遠開放爲海與海之間 

的一條中立通道"
4
的話Jt較一下。 

三五. 要想通過蓮河到以色列的船隻並不多, 

這件事實並不能減輕而祗有加深埃及的罪名。封鎖 

這件工作，主要的是要靠條例的存在起一種阻遏作 

用，其次才是實際的襲擊與沒收。由於七+五艘油 

船都被列入黑名單使得油船的往來完全絕跡,而以 

色列籍的船又是見到就要沒收，這兩類本來估平時 

往來船隻極大部份的船隻就完全絕跡。通過蓮河而 

不到以色列的船隻越多，就是到以色列的船隻越少, 

也就是越發證明埃及封鑌的切實與嚴格。 

貳.法律立埸——一八八八年公約 

A. 一八八八年公約之破懷 

三六. 現在還要把埃及目前的行爲與埃及在蘇 

伊士蓮河的法律義務比軟一下。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年，第七三六次會謖，第 

s十三段。 

三七.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八八八年公約的中 

心規定謂蘇伊士逋海蓮河"不論戰時平時應該對所‧ 

有商船戰船無分船旗永遠自由開放"。該公約在後 

此的條款中更引伸了應用這條水道應全體一律及沒 

有歧視的中心理論。 

三八. 由於公約中絕It不許有歧視、埃及在無 

可奈何中就在第九條與第十條中尋找飾詞。因；i這 

兩條授權領土國爲了它本身軍隊的安全或防衞埃及 

得採取措施。 

三九. 埃及政府說Rimfrost號上裝的氷凍肉 

類,Bat Galim號上裝的夾板與皮革，Panâgia號 
上装的水泥以及澳大利亞的機器脚踏車經海法裝到 

熱那亜，都威脅了埃及軍隊的安全。埃及說如果讓 

通過蘇伊士蓮河的油船把原油裝到海法精煉以供本 

國及出口歐洲之用，埃及自衞的力量就要受損。這 

種理論是沒有內容，沒有法律基礎的。 

四〇.就算這批凍肉和油料安全到達，埃及異 

認爲這些皮革與機器脚踏車損及埃及的安全，它還 

是沒有權利不讓這些東西自由通過蘇伊士運河。埃 

及援用第九條與第+條來作爲它封鎖限制的理由， 

但祇要一看第十一條就知道這些理由全然不能成 

立： 

"根據本條約第九條，與第+條所採之措 

施，不得妨礙萆河之自由使用。" 

安全理事會中的埃及代表要想以第九條及第+條作 

爲他們封鎖行爲的根據，從來不肯承認有第十一條 

的存在。有了這一條他們之想說他們的限制符合一 

八八八年公約規定的努力，就不攻自破了。 

四一. 在理事會以外，埃及代表就有了一種新 

的理論。他們承認一八八八年公約有自由通過蘇伊 

士蓮河的規定，卽在戰時對"交戰國"亦不例外。可 

是他接下去說，這種自由祗對非與埃及作戰的"交 

戰國"而言。照這樣說法，一個蓮河的使用者祗要 

它不是與埃及作戰就可以享受充份的權利，可是如 

果埃及自稱是"交戰國"的時候，它的對手馬上就 

喪失其在一八八八年公約下所應有的權利。 

四二. 這種理論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一八八 

八年公約第四條就特別指稱此點不能成立。 

"本條約第一條規定此通海蓮河在戰時亦 

開放爲自-由通路，卽使對交戰國戰船亦然，締 



約各國同意不得對蓮河及其出入港口有行使戰 

爭權利，敵對行爲或任何以妨礙蓮河自由航行 

爲目的之行動• • •，卽使奥托曼帝國本身爲交戰 

國時亦不例外。" 

不用說、現在的"埃及"當然就是一八八八年公約 

中的"奥托曼帝國。" 

四三. 結論很淸楚：卽使埃及有"交戰國"權 

禾IJ,它在法律上也不得有"任何以阻礙蓮河自由航 

行爲目的的行動"。 

B .國際間對於一八八八年公約之意見 

四四. 一八八八年公約條文的本身就足够證明 

埃及的限制是不合法的。如果還需要其他理由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公約其他签字國的意見。埃及不能是 

決定它自己義務的惟一载剁，也不能片面地根據它 

自己的利益來解釋一個多邊條約。 

四五. 一八八八年公約的簽字國中，從來沒有 

一個支持埃及的看法，fîS爲對以色列所加的限制是 

不逢背公約的。相反地，不論公約签字國或其他國 

家祇要對這個問題發表過意見，都一致地認爲埃及 

對以色列所加的限制違背公約。 

四六. 一九五一年八月+六日荷蘭代表在安全 

理事會說： 

"現在我稍爲來談談一八八八年的君士± 且 

丁堡公約。敝國政府認爲就算撇開埃及能否自 

稱是一個交戰國的問題不談，埃及對蘇伊士蓮 

河所加的限制措施是不符合公約前文、第一條 

及第十一條的。公約所訂的權利與義務非常淸 

楚。不論戰時平時無分船旗自由使用運河的總 

原則決定了整個公約的語氣和意義。自由使用 

蓮河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第九條和第+條旨 

在保證這種自由使用不會流於濫用，不過就算 

埃及有權根據這兩條規定採取措施，那末根據 

第+—條也不能"妨礙到蓮河的自由使用"；不 

但不能妨礙蓮河的使用,而且是自由使用。 

"根據這種，我們認爲，淸楚明白的文字， 

敝國政府認爲埃及對於自由使用蘇伊士蓮河所 

加的限制毫無疑問是不符合一八八八年君士坦 

丁堡公約的。 

四七. 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比利時代表也有同 

樣認爲埃及限制違背一八八八年公約的話。英法政 

府的意見也在紀錄上面。 

四八. 代表許多不同法系的非簽字國家也同樣 

地認爲埃及的行爲與一八八八年公約不能相容。這 

可以從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巴西代表在安全理事會 

所說的話；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紐西蘭代表所說 

的話；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哥侖比亞代表所說 

的話；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秘魯代表所說的話以 

及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八日丹麥代表所說的話中得 

到證明。 

四九.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曰美國總統指埃 

及對開往以色列船隻所加的限制是"一個黑點","最 

無道理"，"不符合一八八八年公約"o 

C .安全理事會的處理 

五〇.所有埃及用以歧視以色列船蓮與商業的 

理由都經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一九五四及一九 

五五年討論蘇伊士蓮河問題時加以硏究而酸斥了。 

五一.埃及以"交戰狀態"爲理由自稱它有行 

使這些限制。就算埃及有"交戰國權利"，根據一八 

八八年公約它還是沒有權利可以阻礙任何國籍的船 

隻在任何時侯不論戰時平時自由通過蓮河。這一點 

在第一條、第四條及第H^̶•^中說得很明白。而且 

安全理事會已經決定埃及在蘇伊士蓮河或任何其他 

地方並沒有任何交戰國權利。交戰國權利的理論是 

一九五一年安全理事會討論的中心問題。這個理論 

在提到理事會的時侯，已經爲負責解釋一九四九年 

二月羅治停戰協定的權威所否定，羅治停戰協定是 

規定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戰後關係的協定。羅治協 

定是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在安全理事會代表Dr. 

Ralph Bunche面前訂立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Dr. Bunche在安全理事會發言時對該停戰協定解 

釋如下0 

"合法的航蓮應該可以自由往來，不能容 

許有戰時封鎖的跡象存在，因爲這種舉動與停 

戰協定的條文與精神都不符合"。
a 

B
 mm,第六年，第E五s次會»,第十六段及第十七段。 
•同前，第四年，第三十六» ,第h四 s ^ t «，第六買 m 

文本)。 



五二.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埃以停戰混 

合事宜委員會也常常討論到這個問題。聯合國參謀 

長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把他所得的結論報吿安 

全理事會。他在討論到停戰協定中規定不許有"侵 

略或敵對行爲"時說： 

"我覺得埃及當局所採阻礙貨物通過蘇伊 

士蓮河到以色列去的行動很淸楚地應該視作一 

種侵赂行爲•••。同樣地，我也必須把這種阻礙 

貨物通過的行爲視作一種敵對的行動。• • •我認 

爲這種干涉是一種侵略的敵對行動•••。" 〔s/ 

2194〕 

五三. 根據這個背景,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 

年九月一曰通過一個決議案〔S/2322〕。祗要硏究一 

下這個决議案就可以看出安全理事會如何以全力主 

張埃及的限制應完全停止。 

五四. 在這個決議案的前兩段中安全理事會覆 

按它過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S/1376〕，及一 

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S八907〕的兩個決議案。 

這兩個决議案說停戰協定，裡面含有"雙方不再有 

任何衝突行爲"的肯定諾言。 

五五. 在第三段中，安全理事會提請注意休戰 

督察圑參謀長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報吿書〔S/ 

2194〕中所表示的意見，卽埃及之"干涉航運，妨 

礙停戰協定钓有效執行"。在這個報吿書裡,參謀長 

把埃及的行爲視作一種"敵對而有侵略性的行動"， 

認爲這種政策的繼績，在雙方簽訂羅治協定的時候 

是,對沒有想到的。 

五六. 在第四段中,'安全理事會提到埃及還沒 

有做到參謀長的懇切要求，就是"他們不要再干涉 

運往以色列的貨物之通過蘇伊士蓮河"。 

五七. 這五段後來法國代表說是"安全理事會 

行動的法律甚礎"，安全理事會在這一段裡決議"停 

戰狀態• • •係永久性質"所以"任何一方不得自稱仍 

在積極交戰狀態中，或爲了甚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需 

要行使臨撿、搜索與截留之權"。 

五八. 在第六段裡，安全理事會決議埃及的限 

制行爲之繼績，不符合停戰協定之中心目的。 

五九. 在第七段中,安全理事會根據國際海上 

法否定埃及的行爲，說它是"臨撿、搜索與截留權 

之 濫 用 ～ 

六〇.在第八段中，安全理事會堅决地否定埃 

及所說它的行爲乃是爲了 "自衞"一點。 

六一. 在第九段中，安全理事會譴責埃及政府 

想把它的敵視以色列的法律與政策加諸其他國家, 

並認爲埃及這種限制，實爲無理干涉一切國家之航 

海權及自由貿易權̶̶包括阿拉伯國家及以色列在 

內。 

六二. 最後，在第十段中，安全理事會着埃及 

對於經過蘇伊士蓮河的國際商航及貨物不論前往何 

處撤銷其限制通行措施；並着埃及對於此種航運除 

爲保障運河航行安全及遵守現行國際公約所必要者 

外，一律停止千涉。 

六三. 因此，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對於安全理事會所討論的這件事的每一個問 

題都下了它的剁斷。在這一次討論中以及在此以後 

的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五五年的討論中，聯合國中大 

約有十八個國家都是以安全理事會理事的身份用言 

論或投菓表示他們對於埃及封顦 '行爲的無保留的譴 

責。這些在安全理事會辯論中表示立場的國家有:美 

國、英國、法蘭西、荷蘭、比利時、丹麥、哥侖比 

亞、秘魯、巴西、古巴、厄瓜多、土耳其、南斯拉 

夫、澳大利亜。 

六四. 在另一方面安全理事會中沒有一位理事 

在任何時候對於埃及的所謂行使這種侵略行爲的權 

利表示黉成過。 

D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決議案之其他問題 

六五.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曰的安全理事會決議 

案，不但作了否定埃及封鎖行爲的载定，而且也否 

定它這一種行爲所根據的"交戰國"理論。 

六六. 一九五四年的安全理事會討論中更進一 

步地推廣了它這種法理。它確定一種理論，認爲埃 

及不但有義務允許蘇伊士蓮河的自由通航而且亦應 

允許阿喀巴灣的自由通航。這是英國代表在一九五 

四年三月二+五日代表多數理事宣佈的： 

"以色列控訴的第二部份是關於阿喀巴灣 

航運之遭受干涉。我已提到過一九五一年決議 

案的第五段，其中規定"鑒於停戰狀態•••係永 

久性質，所以任何一方不得自稱仍在積極交戰 

狀態中，或爲了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需要行使 

臨後、搜索與截留之權"。這是一個通則，不但 



對蘇伊士蓮河適用，且對阿喀巴灣及任何其他 

地方都適用"。
7 

法國代表指出： 

"這裡所用的措辭(一九五一年決議索)顯 

然是要定出一個一般辦法，不但對蘇伊士運河 

與薩伊德港之間的航行適用，並也適用於地中 

海、紅海及阿喀巴灣的航行。就邏輯講，理事 

會不能一面否認埃及在蘇伊士蓮河具有交戰國 

地位，一面又承認它在鄰近區域具有交戰國的 

地位"。
8 

美國與其他國家代表的發言意思也是如此。 

六七. 在一九五五年的討論中（Bat Galim.案） 
第一次討論到以色列旗船隻權利的問題。以色列的 

商船到了這個時候才開始發展到有實際重要性的階 

段。安全理事會中的一致意見都與一八八八年公約 

第一條相符合，卽所有船隻"無分船旗"都應該有 

自由逋過蘇伊士蓮河的權利。從這一條中可以明白 

地看出以色列的船隻應該與所有其他國家的船隻在 

完全平等的條件下享受自由航行的權利。美國代表 

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把這一點說明得很淸楚： 

"因此我們不能不聲明我們的立場，就是 

說：埃及對於經過蘇伊士運河的船隻的限制， 

無論此等船隻是否駛往以色列的或從以色列開 

來的，亦無論所掛的是以色列國旗抑或是其他 

國旗，都是與埃以全面停戰協定的精祌意趣不 

符，與一九五一年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S / 

2322〕相違背；而且也是從雙方於签訂停戰協 

定時所明白表示的各項目的向後倒退。因此我 

們不能不聲明我們期望埃及實施這些決議與協 

疋 O 
六八.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安全理事會主席 

(Sir Leslie Munro ,紐西蘭）總結Bat Gal im案 
如下： 

"...多數代表顯然都fîS爲一九五一年九月 

一曰的理事會決議案仍然有效，他們就是根據 

這個決議案和君士坦丁堡公約，來討論B a t 

Galim號事件'V° 
7
同前，第九年，第六六三次會讃，第二十七段。 

8
同前，第三十八段。 

9
參閱安全理事會芷式紀錄，第十年，第六八七^會篛，第六 

十八段。 
1 0
同前，第六八八》會翳，第九十九段。 

六九.安全理事會知道如果埃及可以任其所欲 

鍬以色列採取交戰國行動，以色列也可以任其所欲 

劐埃及採取交戰國行動，這就是他們所以不得不制 

止埃及違約行爲的一個主要原因o 

七〇‧美國代表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六日說： 

"美國深信埃及對於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 

舶所施行的限制是與停戰協定的精神與意向相 

反的。...這種敵對行動結果逼得對方採取報復 

的敵對行動,以致危害該地庳的和平及安定"。" 

巴西代表亦說： 

"我們若接受埃及的論據，便亦須承認以 

色列政府所採取的任何報復措施。以後雙方如 

果互相採取敵對行動，顯然我們勢難奠定切實 

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
12 

叁.前瞻 

七一. 目前安全理事會對於蘇伊士運河問題最 

重要的任務就是實施它已有的決議。如果在過去八 

年之中，安全理事會與重要海權國家對於抵制違背 

一八八八年公約的行爲表示得熱心一點，今天就可 

以有維護公約完整的比較有力的地位0 

七二. 以色列政府請安全理事會考虜一下這種 

違約行爲繼續下去所會造成的嚴重問題o 

七三. 如果對這種違約行爲繼績姑息下去，它 

一定會蔓延開來。每一個國家對於自由使用蘇伊士 

蓮河'的權利旣不比以色列多，也不Jt以色列少。如 

果埃及可以干涉開往以色列的船隻、貨物或水手,它 

也可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的船隻、貨物或水手。安 

全理事會本身曾明白否定以色列的權利與其他國家 

的權利有任何不同。從這一件事實上銑可以看出這 

一點。凡是明白埃及對蓮河航行所採政策的危險的 

人。毫無疑問都會同意如果繼繽姑息對其他國家的 

同樣權利的否定，將來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有效地 

保障它自己的權利。 

七四. 埃及的違約行爲，使以色列遭受到很大 

的損失。以色列並沒有義務要消極忍受。祗要舉一 

件事情就可以說以色列所受損失的程度。來往蘇伊 

士蓮河的船繫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油船。如果埃及 

1 1
同前，第六年，第五 E T ^ ^ S Ï , 第四十四段。 

1 2
同前，第五十六段。 



#m®際法，這些油船就可以與在其他地方一樣自 

由地在以色列的海法港賈坤。但是因爲埃及有這種 

懲罰的措施，把七+五條油船列入黑名犟,這些船 

隽就不敢到以色列巿場。因此以色列不得不從油船 

以外的來源去買它的燃料，然後還要不經過蘇伊士 

運河蓮來。據估計自從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決議 

通過以後，以色列爲它的燃料付出的代價大約比在 

蘇伊士運河守法'It形下多出四千四百萬美元。其他 

因爲這種不便而影饗到石油化學及鍊油工業方面的 

損失,因以色列旗船不能來往兩洋而受的損失，和 

因以色列的與日俱增的對亜非國家貿易成本提高而 

遭受的揖失,還未計在內。 

七五. 有些國家對於燃料的需要比以色列大， 

有些國家要用到蘇伊士運河的地方也比以色列多。 

從以色列的經驗中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所 

可能受到的應迫,除了埃及的非常含糊的容許以外, 

它們一點實際的保障鄱沒有。 

七六. 以色列本身並沒有義務要忍受這種迫 

害。在安全理事會的辯論中很多人都已經說過和平 

應該建築在正義與國際法上面。現在在蘇伊士蓮河 

所有的和平大部份都是建築在對於達背正義與國際 

法的默許上面。消極的忍受一種傷害事實上就等於 

鼓勵這種傷害的再演和加劇。 

七七. 如果埃及赋剝奪一個a家在一八八八年 

公約之下的權利。其違法行爲就已經够嚴重了。如 

果在一個地方破壤了一視同仁的原則，這個原則就 

不再存在。事實上，許多國家的主權鄣在埃及的這 

種限制下受到了侵犯。 

七八. 上面討論埃及在蘇伊士蓮河的行爲的時 

候,已經提到過有二+多個國家在一八八八竽公約 

下的權利受到埃及的破壤。一個耍想經過蘇伊士蓮 

河來與以色列貿易的國家，爲埃及所阻止，因而就 

損害到它的主權。埃及本身儘管有權利不與以色列 

貿易，可是它沒有權利阻止別的國家經過蘇伊士蓮 

何或其他途徑與以色列貿易。這些海權國家並非埃 

及的雍民地，它們的商業政策並不需要受到埃及的 

控制。它ffg寶袷以色列什麼東西，或是以色列賈給 

它們什麼東西，不論是經迤蘇伊士蓮河或其他途徑 

都是完全應該由這些國家和以色列主權決定的問 

題。因此,祗要埃及的限制一旦存在,所有國家的 

主權不是在寳際上被剝奪了一部份，就是有被剝奪 

的可能。 

七九.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曰的决 

議案中就看到了這一點，它說： 

"• • •若干與巴勒斯坦衝突始終毫無關係之 

國家，現因此項限制貨物經過蘇伊士運河蓮往 

以色列港口之措施，被剝奪爲其經濟建設所需 

之重要物資；此種限制以及埃及對若千駛往以 

色列港口之船隻所施之制裁，實爲無理干涉一 

切國家之航海權及自由貿易權̶̶包括阿拉伯 

國家及以色列在內"〔S/2322〕0 

八 0 .所不幸的是這種違背國際法的行爲已經 

有了幾年，並非起於埃及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卜六 

3的行動。不過，唯其因駕這種不法行爲已經有了 

很長的時閭，所以應該及早予以消除。國際社會不 

能聽任目前的不法行爲愈來愈壞繼鑌下去而同時希' 

望將來不發生這種不法的事件。 

八一. 將來如要求對一八八八年公約的尊重有 

所保證，以色列政府要求對它自己的權利特別有所 

保證。最近這幾個星期中，世界輿論洶湧都主張對 

所有國家的船隻無分船旗保證在蘇伊士蓮河的航行 

自由，這是使人看了很高與的。不過鑒於過去八 

年的經驗，關於這種主張的一篇籠統的聲明是不够 

的，除非特別說明這個原則應該對以色列和對任和了 

其他國家一樣適用。同樣的，過去八年的經,驗也充 

份地證明了如果要防止或糾正違法行爲必溟有一個 

有效的實施辦法。 

八二. 以色列的權利已經在法律上完全確定 

了，並不需要有別的裁定。根據一八八八年公約，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案以及國際輿論中最大 

多數的意見，以色列自由通航的權利已經像一條公 

理和國際法中的前提一樣。目前以色列政府在法律 

上具有行使這種權利的充份能力。在整國問題上或 

者在某一件事情上，以色列並沒有義務要證明它這 

種權利的合法性。如果埃及不願意完全實行一八八 

八年的公約，它就應該自己設法如此，但無論如何 

它應該避免干涉蘇伊士蓮河的航行，不論是以色列 

去的或其他地方去的。今後如有剁決違法行莴的規 

定，絕對不能使人懷疑一八八八年公約及一九五一 

年安全理事會決議的法律原則。+月八日埃及外長 

重申其政府向來的立場，謂蘇伊士蓮河"永遠開放， 

作爲a行各海洋所有商船之中立航路，祗須償付應 

繳費用並遵守所定與則，不分畛域，亦不因人因國 



而加徘斥或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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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及這個顰明是有誡意的 

話，它就不能够繼鐮在蘇伊士蓮河對以色列加以歧 

Mo 
八三. 海權國家要保護它自己和他國在國際法 

下的權利有一個很明顯的辦法，就是在實際上拒絕 

對他們常常譴責的限制讓歩。尊重埃及的限制，馴 

順地不做爲這些條例非法禁止的合法事情，尊重埃 

及的封鎖行爲不通過蓮河與以色列進行正常的貿 

易，就等於毫無理由毫無必要的幫從埃及從事逢背 

國際法的行爲o 

八四. 根據一八八八年公約及一九五一年安全 

理事會的決議案海權國家有權通過蘇伊士運河與以 

1 8
同上，第十一年，第七三六 5 ^ 8 1第'第三十^。 

色列自由賀易。在法律上和道義上它們都有責任赏 

際行使這種權利，讓埃及負起因它這種違法行爲而 

造成的後果的責任。 

八五. 一九五六年+月+二日聯合國秘書長在 

安全理事會會議上宣讓了六項原則。埃及與英法兩 

観都同意這些原則，其中包括： 

"一.運河應爲自由開放之通路,不論明 

的暗的都不得有所歧視。" 

"三.運河之管理應不受任何國家政治之 

影響。 

八六. 這些原則與埃及之公然根據其爲國際社 

會所譴責的本國政策耱鎮對以色列加以歧視，一天 

都不能相容。如果這個聲明並不是說立刻停止在據 

伊士運河對以色列的歧視,那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a 

文件S/3674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叙利亚代表爲遞送關於蘇伊士運河問題之聲明事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其丈） 

(—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曰） 

茲謹依照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曰安全理事會第 

七四二次會議之程序決議提出敝國代表圑預備在安 

全理事會發表之顰明全文.請予分發各理事爲荷。 

敍利亞駐聯合囷常任代表 

(簽名）Raf ik ASHA 
一. 首先我們要對閣下及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 

表示感激之忱。因爲你們給敝國代表圑以對現在討 

詾的這個問題,卽蘇伊士運河問題發表意見的機會。 

二. 伊拉克、約伹、黎巴嫩、利比亜、沙烏地 

阿拉伯、叙利亜及葉門代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四的 

信（S / 3 6 6 4 )中要求參加現在安全理事會的討論。 

這個要求是根據法律與事實而提出的，事實上這些 

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當前情形與影饗以及其結果與 

未來發展都有特殊重要的利害關係。 

H .爲了要表示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關係與利 

害的深切，皁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敝國代表就奉 

叙利亞政府的命令對報界發表過一篇聲明。在這篇 

聲明中我們請各會員國政府注意自從英法軍隊在東 

地中海登陸與集結以後在阿拉伯世界所造成的緊張 

'It形。英法這種行動不但是對當地政府人民的一種 

無理挑而且威脅到世界的和平安全,逢背聯合 

國在憲章第一條第二條中所訂的宗旨與原則。 

四. 可是英法笨隊在東地中海的集結與增援一 

在繼續不懈。黎巴嫩代表與我本人各奉本國政 

府的命令,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分別給安全理 

事會主席一封相同的信（S/3648)請理事會注意形 

勢的嚴重。 

五. 再者，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關心不但是在 

於英法的軍事行動，而且也在於蘇伊士運河是在埃 

及的土地上和領土上這個事實。蘇伊士運河是埃及 

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埃及又與各阿拉伯鄰國訂有 

正式在聯合國登記過的條約，其中有一條保證在共 

同遇到危險的時候SL相協助。它們都是一個區域組 

織的會員，它們都是參加與聯合國持同樣宗旨的萬 

隆亜非會議的國家。它們語言相同、鹰史相同、思 

想相同、願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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